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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会产

生各种各样的环境影响，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对环境的破坏

程度也在逐渐加剧，因此，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也

日益提高。我国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针对环境污染方面制定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制度，

通过这两项制度来从源头约束各类污染源造成的环境负面影

响，环境影响评价作为排污许可证核发前提和重要依据，两者

间的有效衔接能够完善我国对建设项目的长期监管流程，推动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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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现存的问题

（一）制度信息差异性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两者之间目前还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造成后期工作时出现问题，由于信息

内容不够完善，最终导致这两种管理方式不能很好地辅助并

进，从而影响整体的工作进度，严重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比较普遍的体现就是早期环境影响评价污染识别较不完善导致

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内容无法完全契合固定污染源的现状运行情

况，对于该类项目，常见问题就是早期环评中项目基本情况不

详尽、污染因子识别不全、污染物排放不定量分析等，在排污

许可证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进行核发的要求下，无法做到完

整核发，致使现有污染排放单位需要再次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排污许可证变更申请的流程，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二）制度技术手段的差异性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不但制度信息不同，两者

的管理目的、管理重点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两者的技术手

段应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影响两者的融合，较为普遍的

就是总量控制指标统计方法的差异性。在排污许可证核发过程

中，污染物排放量的许可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对于部分有区

域总量控制要求的地区，通常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过程中将废

气污染物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量进行合并申请总量指标，而排

污许可证仅核发固定污染源，即有组织排放的污染物量。二者

统计上的差异对于区域总量指标申请、协调平衡的衔接提出了

较大的挑战。因此，技术手段的不统一也无法使得两种制度进

行很好的融合。

现阶段各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和核发技术规范中对该行

业较为共通的内容进行的统一规定，这就需要填报和审核人员

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识别、判断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中

内容的是否能够相匹配。

（三）规定落实不到位

有关的规定在进行落实之前都是针对实际情况的客观方

面进行预算的，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规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等方面。如果

规定不能很好的落实，就会导致规定起不到其要发挥的作用，

针对环境保护方面不能实现其实际的意义。除此之外，有关部

门的监管人员自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专业的工作技术知识掌

握不到位就会影响对后期工作的监控，导致项目中出现各种问

题的时候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有些工作人员仅仅做一些表

面工作，只重视核发证件工作，而忽略了最关键的监督管理工

作，甚至有一些企业的环境管理方面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企

图通过违法行为来通过审核，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关工作人员

不能通过事实来进行判断项目是否达标。

二、促进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策略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的打响，绿色生态已

经成为群众心中的普遍追求，从而使得环保工作逐步走入百姓

视线中，成为关注焦点，为了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就需要

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只有完善法律法规才能保障环保

工作的每一步开展，如果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置之不理，就会导

致有关工作人员在进行环保工作时出现懈怠的情况，甚至还会

有相关的管理人员为了利益受贿，对不合规的项目审核通过，

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潜在风险。因此，完善法律

法规不仅能够约束环评工作人员的严谨工作态度，还能够更严

格的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审核，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顺利进

行，有效的增加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两者之间的约束

力度，在进行有关的法律法规颁发时应该将所有与环境保护有

关系的工作规划到统一范围内，申报单位和各级主管部门人员

出现的违法行为，就等于触犯了环境保护法；在排污许可制实

施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也等于触犯了环境保护法。这样一来不

仅促进两者有效的衔接，确保在项目进行时能够受到统一法律

的约束和保护。

（二）两项制度的技术统一性

环境治理中要秉承绿色环保理念，保持绿色环保理念能够

对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绿色环保能够对人类的环境改造实现

长效化发展，通过绿色创新技术对环境进行改造，比如说应用

清洁技术、环保材料等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些生产活动对环境的

污染，还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因此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

可制度衔接时也应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先导，实现两者制度的

有效衔接。除此之外要对污染物类型、污染物排放量以及环境

影响的定量计算方式、计算依据进行统一，有效的应用到环境

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中，还能够对制度进行过程中

的多余因素减少，可以将有关的计算方法整理到规范的技术手

册中，通过技术手册与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融合进行

而统一标准。也更方便于各级主管部门采用统一标准来平衡区

域总量，实现长期的替代削减。

（三）加强监管

传统程序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排污许可证的发放需要

通过多方审批、监管，对衔接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促

进两者制度更好的衔接就应该加强监管。首先，在项目建设的

过程中对生产、材料等方面进行监督，实现低废的环保理念，

充分利用材料的循环再利用的特征，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实

现环评机制的有效运行。
三、结束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衔接能够从源

头控制、减缓在项目建设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核发许可过程，梳理现存环境影响评价中与其不统

一的方面，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来减少这类情况，有效解决问

题。有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严格根据各类

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审

查之后才可以下发排污许可证，为我国的环保监管工作提供有

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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